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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
訂

附修止,高級中等以 教師解將不續 你 或員追辦法」可

分條文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第五

條、第六條之一

前旅

裝

修正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」部分條

文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第五條、

第六條之一。
出 下組 女下初聘で使聘位 上次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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